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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八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台（八

七）審字第八七 O四七七四一號函之規定及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相關規

定，訂定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師升等之評審標準本校教師升等之評審標準本校教師升等之評審標準本校教師升等之評審標準，研究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五十五、、、、教學成績

佔總成績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三十、、、、服務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十五，教學服務成績佔

總成績之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四十五，本校依相關辦法評定。 

各學院、系（所、中心）就前項升等評審標準得在百分之五範圍內自行

調整，惟須在其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或細則中明定。 

教學及服務成績均應分別達七十分以上，且教學及服務成績如超過八十

分則需提出具體理由，並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始得送教育部。 

第三條 教學服務成績之總分以一百分計算，其中教學成績佔總分百分之七十，

服務成績佔總分百分之三十。 

第四條 教學成績之評分內容包括「教學經驗」、「教學改進」、「課業輔導」、「教

學績效」、「行政配合」等項目。各項目之計分方式及其內容詳如評分標

準表（如附表）。 

第五條 服務成績之評分內容包括「行政服務」、「輔導服務」、「專業服務」等項

目。各項目之計分方式及其內容詳如評分標準表（如附表）。 

第六條 參與教學服務成績評分之成員，包括送審當事人、所屬單位教師同儕、

受教學生、教學服務相關之學術及行政單位主管等，以符合參與多元化

原則。 

第七條 教師依本辦法辦理升等時，各系（所）應將教學服務考核相關規定，通

知送審人依考核評分標準表進行自評，並說明具體事實後，將佐證資料

依序交由系（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考評，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給予加減分考評時應說明理由，並經審議通過後，由人事室依程序將送

審資料報部。為統一事蹟認定與評分標準，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得視需

要，請相關單位（人員）或送審人提供具體資料。 

第八條 本辦法所訂評審項目評分，均以現任職級年資內之事蹟為限，評審項目



無佐證資料者不予評分。惟惟惟惟「「「「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項目之項目之項目之項目之「「「「行政服務行政服務行政服務行政服務」」」」分項之成績計分項之成績計分項之成績計分項之成績計

算算算算，，，，限以本校現職服務期限以本校現職服務期限以本校現職服務期限以本校現職服務期間為核計範圍間為核計範圍間為核計範圍間為核計範圍。 

第九條 兼任教師升等時，教學服務成績之考核，參酌本辦法評審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審議審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